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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韩国民众通过声势浩大的“烛光”

示威，首次实现对总统的弹劾。此后，韩国持续推

进政治改革，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改革国会议员

选举制度。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制度有其自身的演变

过程，目前采用“混合多数代表制”，但这一制度

安排在真正实现国民政治权利方面仍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韩国政界、学界、市民

团体提出不少有关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的改革方案，

其中“混合比例代表制”最具代表性，但由于各政

党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多次讨论均未能形成一致意

见，致使改革进程遭受挫折，引起广大民众不满。

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制度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成为决

定今后韩国政党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受到韩国各

界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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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的演变

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又称“总选”，每四年举行

一次，议员任期四年，无连任限制。1948 年 3 月

17 日，驻朝美国军政府颁布第 175 号法令，宣布

实施韩国第一部《国会议员选举法》。[1] 该选举法

规定，21 岁以上的韩国公民具有选举权，25 岁以

上的韩国公民具有被选举权。1948 年 5 月 10 日，

韩国在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监督下举行了首届

国会议员选举。韩国制宪国会选举法参照美国的选

举制度，采用一个选区选出一名国会议员的“小选

区制”和得票数排在首位的候选人当选的“相对多

数制”相结合的选举方式。[2]

在第一共和国（1948—1960 年）时期，韩国

继续维持了制宪国会制定的“小选区制”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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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制”。在 1950 年 1 月 28 日举行的第二届国会

议员选举中，李承晚政府提出新的选举法案，其

主要内容包括解除对“反民族行为者”（即亲日派）

参政的限制、制定选举运动限制条件、加强中央和

地方行政机关对选举管理机构的介入、为从朝鲜越

境南下的人设置“特别选举区制”等，目的在于巩

固其统治基础并为长期统治创造条件。在第二届韩

国国会议员选举中，各主要政党均未能获得多数议

席，无党派议席占比较高。在 1954 年 5 月 20 日举

行的第三届韩国国会议员选举中，执政党自由党占

据过半数议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58 年 5 月

2 日第四届韩国国会议员选举的举行。

在第二共和国（1960—1961 年）时期，韩国

国会采取了两院制，在众议院选举中仍然采用“小

选区制”和“相对多数制”，在参议院选举中则采

用了“大选区制”，即在一个选区可以选出 2—8 名

议员，但规定选民最多只能投票选出所属选区一半

的议席。[3]

在第三共和国（1963—1972 年）时期，通过

军事政变执掌大权的军部采取“相对多数制”和“比

例代表制”混合的制度，[4] 即运用“小选区制”和“相

对多数制”选出国会四分之三的议席，余下的四分

2020年韩国将迎来第二十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如何弥合分歧并最终推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国会议员选举制度改革方案，考验着韩国各界尤其是政

界和学界的政治智慧。图为2018年11月1日，在韩国首尔，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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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议席采用“比例代表制”选出。这一时期的“比

例代表制”不是对各政党进行投票，而是将各选区

候选人的得票率视为其所属政党的得票率，采用将

全国设为一个选区的“全国区”制度。因此，比例

代表议席分配方式对第一大党最为有利，即如果第

一大党得票率过半数，最多可以获得三分之二的比

例代表议席，即便得票率没有过半数，也可以获得

半数比例代表议席，第二大党至少可以获得剩余比

例代表议席的三分之二，其他政党可以按照各自的

得票率分配余下的比例代表议席。以 1963 年举行

的第六届国会议员选举为例，国会议席总数为 175

个，其中地方选区议席 131 个，比例代表议席 44

个。选举结果显示，第一大党民主共和党得票率为

32.4%，不足 50%，所以获得半数比例代表议席即

22 个议席，加上在地方选区获得的 88 个议席，共

获得 110 个议席。第二大党民政党获得剩余 22 个

比例代表议席的三分之二，即 14 个议席，加上在

地方选区获得的27个议席，共获得41个议席。同时，

国会议员选举制度规定只有得票率高于 5% 或在选

区竞选中获得 3 个以上议席的政党才有资格参加比

例代表议席分配。“全国区比例代表制”的实施导

致在第六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执政党民主共和党与

第一大在野党民政党之间的得票率虽相差 13.4%，

但议席占有率却相差 39.3%。虽然采用“比例代表

制”的初衷是克服“相对多数制”的缺点，减少得

票率与议席占有率之间的差距，从而使选举结果更

加公平合理，但这一制度设计事实上却成了执政党

确保获得过半数议席的政治工具。[5]

在第四共和国（1972—1981 年）时期，为了

实现终身执政，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于 1972 年 10

月 17 日发表特别宣言，宣布全国戒严，并采取解

散国会、停止政党及政治活动等措施。10 月 27 日，

履行国会职能的非常国务会议颁布了被称为“维

新宪法”的宪法修正案，修订国会议员选举制度，

将原来的“小选区制”改为在一个选区内选出两

名国会议员的“中选区制”。这种制度将小选区进

行整合，看似提高了具有较好基础的候选人当选

的概率，也增加了规模较小的政党进入国会的可

能性，但实际上却扭转了执政党候选人在地方选

区竞争力不强的局面。在 1971 年举行的第八届国

会议员选举中，执政党民主共和党候选人在首尔

等 5 个城市的 39 个选区中只获得 7 个议席，但在

采用了“中选区制”的 1973 年第九届国会议员选

举中，执政党民主共和党却在 32 个议席中获得 15

个议席，与之相比，几个在野党所获议席数量却

由 32 个下降到了 17 个。此外，将“全国区比例

代表制”改为“总统推荐制”，即依据“维新宪法”，

总统推荐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当时韩国共划分

了 73 个选区，根据“中选区制”，地方选区可以

选出 146 名国会议员，其余 73 名国会议员由总统

推荐。因此，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成为总统的“亲

卫队”。由于实施这种选举制度，在第九届国会议

员选举中，执政党民主共和党和第一大在野党新

民党之间的得票率虽只相差 5.2%，但议席占有率

却相差 43.9%，严重背离了选民意愿。[6]

在第五共和国（1981—1988 年）时期，韩国

继续保留有利于执政党确保国会多数议席的“中选

区制”，但废除了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总统推荐制”，

重新实施了“全国区比例代表制”，即第一大党可

以获得三分之二的比例代表议席，剩余的三分之一

议席由其他政党按照在地方选区获得的议席占有率

分配。该制度旨在限制在野党活动，通过维持“中

选区制”分裂在野党，以确保执政党成为第一大党

并获得过半数议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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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第六共和国（1988 年至今）后，韩国重

新恢复了“小选区制”，比例代表的议席分配方式

也发生了变化，即规定如果第一大党在地方选区获

得过半数议席，则按照议席占有率分配比例代表议

席；若未能获得过半数，则分配一半比例代表议席，

另一半议席由在地方选区获得 5 个以上议席的其他

政党按照议席占有率进行分配，但这种方式依然不

利于规模较小的政党。为此，1991 年韩国修改国

会议员选举制度，取消了有利于第一大党的优先分

配方式，采用按照各政党议席占有率进行分配的方

式，并规定在地方选区只获得 5 个以下议席或未能

获得议席的政党，只要得票率在 3% 以上就可以获

得一个比例代表议席。虽然这种方式较第三共和国

和第五共和国时期的“全国区比例代表制”而言有

所改善，但依然存在很大问题。2001 年韩国宪法

法院作出判决，裁定通过一人一票制分配比例代表

议席违宪。据此，韩国再次对选举法进行修订，由

只对候选人投票的方式改为分别对候选人和政党进

行投票的一人两票方式，并且从 2004 年举行的第

十七届国会议员选举开始实施。这种制度就是“混

合多数代表制”，又称“并立制”，即在总共 300 名

国会议员中，先采用“相对多数制”在地方选区

选出 253 名国会议员，再采用“比例代表制”选出

47 名国会议员。“相对多数制”规定，一个选区的

候选人只需获得最多选票而无须过半就可当选；“比

例代表制”规定按各政党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数量

在总票数中的比例，即得票率分配议席。韩国选举

法规定获得有效投票总数 3% 以上或者获得地方选

区 5 个以上议席的政党才有资格按照其得票率分配

47个比例代表议席，比例代表由各政党推荐并排序。

选区采用“小选区制”，即在一个选区只能选出一

名议员；投票方式采用“一人两票制”，即选民在

所属地方选区分别给自己支持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和

自己支持的政党投票。

韩国现行国会议员

选举制度及其弊端

目前，韩国国会议员选举仍然采用将“相对多

数制”和“比例代表制”结合起来的“混合多数代

表制”。“相对多数制”的优点在于：议员由小选区

选举产生，对所属选区选民更有责任感；有利于防

止政党林立的乱象，使得主要政党能够获得多数议

席，从而提高政局的稳定性；一轮即出结果，选举

效率较高，节省选举费用，方便选举管理。“比例

代表制”的优点在于：可以将选民的政治意愿较为

真实地反映到议席数上；使得少数政党也可分得议

席，有利于实现国会议员多元化，遏制大党形成垄

断局面。因此，“混合选举制”一般被视为结合了“相

对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优点的、较为理想的

选举制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德国、新西兰、

意大利、日本等诸多国家进行选举制度改革时均采

用了“混合选举制”。经过多次改革，韩国自 2004

年起在国会选举中采用“混合选举制”中的“混合

多数代表制”，但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会不能充分代表不同阶层选民的政

治意愿。据韩国行政研究院在 2016 年进行的一项

调查结果显示，在清廉性和公正性方面，国会在韩

国所有国家机构中得分最低。[8] 国会是由国民选出

的立法机构，却得不到国民的信任，主要原因在于

韩国部分民众将国会视为一些特定阶层的利益代言

人。以 2016 年 4 月 13 日举行的第二十届韩国国会

议员选举结果为例，按照性别来看，在当选者中女

性比例只有 17%，男性比例却高达 83% ；按照年



CONTEMPORARY WORLD  66

国别政治
National Politics

龄来看，40 岁以下只有 1 名地方选区国会议员和 1

名比例代表国会议员，而 50 岁以上议员比例高达

82.3% ；按照经济水平来看，国会议员的平均财产

超过 40 亿韩元（约 360 万美元）；按照职业分布来

看，来自政界、法律界、官僚阶层的议员数分别为

50 名、47 名和 42 名，几乎占据全体 300 名国会议

员的半数。此外，没有残疾人比例代表。[9] 以强大

政党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以及高额保证金等过于苛刻

的参政条件，导致韩国国会无法充分代表社会各阶

层尤其是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引发广大选民不满，

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

第二，国会长期被排名前两位的政党把持。虽

然韩国不是两党制国家，但国会却长期由两大政党

垄断，其他众多小党难以发挥影响力。在 2000 年

4 月 13 日举行的第十六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大国

家党获得 133 个议席，新千年民主党获得 115 个议

席，两党共获得 248 个议席，占据全部 273 个议席

的 90.8%。在 2004 年 4 月 15 日举行的第十七届国

会议员选举中，开放国民党获得 152 席，大国家党

获得 121 席，两党共获得 273 席，占据全部 299 席

的 91.3%。在 2008 年 4 月 9 日举行的第十八届国

会议员选举中，大国家党获得 153 席，统合民主党

获得 81 席，两党共获得 234 席，占据全部 299 席

的 78.2%。在 2012 年 4 月 11 日举行的第十九届国

会议员选举中，新国家党获得 152 席，民主统合党

获得 127 席，两党共获得 279 席，占据全部 300 席

的 93%。在 2016 年举行的第二十届国会议员选举

中，共同民主党获得 123 席，新国家党获得 122 席，

两党共获得 245 席，占据全部 300 席的 81.7%。在

这五次国会议员选举中，排前两位的大党平均获得

了 87% 的议席，其他政党和无党派加起来只占约

13%的议席。在两大政党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

其他政党几乎没有发言权。

第三，“死票”过多影响选民参与投票的积极

性。根据“小选区制”和“相对多数制”，每个地

方选区只能选出得票数最多的 1 名国会议员，投给

其他候选人的选票就成为毫无价值的“死票”，而

且 253 个议席是在地方选区选出，在全部 300 个

议席中占 84.3%，其结果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死

票”。选举的本质是通过选出代表来反映不同阶层

选民的民意，但大量“死票”不仅无法全面准确地

反映选民的政治意愿，而且影响选民参与投票的积

极性。据统计，在第十七届至第二十届国会议员选

举中，“死票”所占比例分别为 49.99%、47.09%、

46.44%、44.14%。以上数据表明，近半数选民的选

票最终沦为“死票”，导致当前的选举制度难以全

面真实地反映民意。

第四，比例代表议席比重过低导致选举结果的

公正性受到质疑。虽然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制度采用

了“比例代表制”，但比例代表议席只有 47 个，占

全部 300 个议席的 15.7%。在实施“混合选举制”

的国家中，韩国的地方选区议席与比例代表议席的

比率为 5.38∶1。与之相比，罗马尼亚为 3.25∶1，

日本为 1.67∶1，墨西哥为 1.5∶1，苏格兰为 1.3∶1，

新西兰为 1.18∶1，德国和乌克兰均为 1∶1。[10] 在

第二十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新国家党（现为自由韩

国党）在地方选区的得票率为 38.3%，在政党投票

中的得票率为 33.5%，但最终获得 40.67% 的议席。

共同民主党在地方选区的得票率为 37%，在政党投

票中的得票率为 25.5%，但最终获得 41% 的议席。

上述结果反映出两点：一是无论在地方选区还是政

党投票中，共同民主党均落后于新国家党，但却获

得了更多议席；二是两个政党均获得了超出其得票

率的议席。与之相比，国民之党在地方选区的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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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14.9%，在政党投票中的得票率为 26.7%，但

最终只获得 12.67% 的议席；正义党在地方选区的

得票率为 1.6%，在政党投票中的得票率为 7.23%，

最终只获得 2.67% 的议席。由此可见，对于国民之

党和正义党而言，最终选举结果非常不利，其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比例代表议席所占比重过低。

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的

改革方案及分歧

虽然历经多次改革和调整，但现有的韩国国会

议员选举制度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为此，韩国政界、

学界和市民团体提出了不少有关国会议员选举制度

的改革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混合比例代

表制”。

“混合比例代表制”又称“联立制”，即规定选

民给自己支持的地方选区候选人和政党各投一票

之后，再按照政党投票的结果确定各政党能够获得

的议席数的一种选举制度。各政党首先要确定本党

按照其得票率在全国获得的议席数，然后减去本党

在地方选区获得的议席数，剩余的议席数再按照本

党经过公推产生的名单顺序分配给比例代表。“混

合比例代表制”被认为是现行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的

可替代方案，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一是可以

使各政党的得票率转化为议席数，有利于提高得票

数与议席数之间的一致性，保障不同社会集团尤其

是弱势群体的政治代表性。二是选举结果能够较为

准确地反映选民的政治意愿，有利于提高广大选民

参与投票的积极性。三是有利于形成不是基于特定

人物和地域，而是基于理念和政策的政党政治。由

于按照政党得票率来决定议席数，选民对政党的理

念、政策、能力等因素的判断将左右其投票去向，

而各政党为了获得选民的信任将努力制定符合选

民要求的政策。四是有利于缓和韩国政党政治中的

地域主义痼疾。为了获得更多的议席，各政党不能

再满足于只在一些特定区域获得特定群体的支持，

而是需要将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以全国选民为对

象制定政策，以获得不同地域、不同阶层选民的支

持。

虽然韩国政界和专家对“混合比例代表制”的

优点均予以肯定，但是有关法案要想获得国会通过

仍面临诸多困难，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增

加比例代表议席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韩国学界

建议采用以下三种方案。

第一，继续维持 253 个地方选区议席，通过

增加国会议席总数来实现增加比例代表议席数的目

标。目前，韩国国会议席总数为 300 席。据 2003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考虑人口、GDP、政府

预算、公务员数量等因素，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家相比较，韩国国会议员数量应维持

330 名至 360 名为宜。如果要达到 OECD 国家平均

水平，韩国国会议席数应扩大到 514 席。[11] 国会议

员数量的适当增加意味着国民对一名国会议员能否

当选产生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从而有助于提高国

会议员的代表性和责任感。因此，国会有必要采取

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议员特权以及削减国会预算等

措施，努力获得广大民众对增加国会议席总数的支

持。

第二，在增加比例代表议席数的同时，对地方

选区议席数进行调整，使得地方选区议席与比例代

表议席相适应。这种方案有利于提高选举的比例性，

但是如果地方选区议席与比例代表议席的比例失

调，有可能产生超额议席，即一个政党在地方选区

获得的议席数超过按照其政党得票率应获得的议席

数，而且超额议席越多，选举的比例性就越低。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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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将地方选区议席与比例代表议

席的比例从现在的 5.38∶1 降低到 1.61∶1，才能将

超额议席的数量降到最低。[12]

第三，继续维持现有的 300 个议席不变，通过

适当减少地方选区议席数来增加比例代表议席数。

例如，2015 年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方

案是将地方选区议席数由原来的 253 席减少为 200

席，比例代表议席数由原来的 47 席增加为 100 席。

这个方案使得地方选区议席与比例代表议席比例由

5.38∶1 降低为 2∶1，从而在不增加议席总数的前

提下适当提高了比例代表议席所占比例。但该方案

遭到现职国会议员和一些政党的强烈抵制，其原因

在于地方选区议席数的减少难免将导致一些地方选

区的取消或合并，直接关系到国会议员的既得利益

和各政党的利害关系。

结   语

韩国第十九届国会提出的旨在引入“混合比例

代表制”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没有在国会获得

通过。第二十届国会也提出了有关“混合比例代表

制”的几项《公职选举法》修正案，但仍停留在讨

论阶段。在第十九届总统选举期间，共同民主党候

选人文在寅、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正义党候选

人沈相奵等均将引入“混合比例代表制”作为自己

的选举公约。目前，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以及在执

政党和在野党内部，围绕着国会议员选举制度改革

展开了激烈争论，但均未能达成一致。其原因在于

围绕着如何通过增加国会议席数及调整选区等方案

增加比例代表议席数，各政党存在诸多争议，而且

广大民众也对增加国会议员数量持有强烈的抵触情

绪。总的看，韩国现行国会议员选举制度难以全面

准确地反映民众的真实政治意愿，并引发了以特定

人物或地区为中心的选举竞争，从而加剧了韩国政

党政治的地域主义等痼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韩国

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因此，对现有的国会议员选

举制度进行大幅改革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

2020 年韩国将迎来第二十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如

何弥合分歧并最终推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国会议员选

举制度改革方案，考验着韩国各界尤其是政界和学

界的智慧。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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